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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黨
黨
主
席
選
舉
辯
論
在
上
周
末
剛
落

幕
，
從
直
播
或
一
些
媒
體
評
論
，
個
人
只
看
到

黨
內
互
打
，
提
不
出
像
樣
的
重
返
執
政
的
政
綱

或
使
命
。
作
為
中
華
民
國
的
創
建
者
中
國
國
民

黨
，
面
對
失
去
執
政
權
以
及
台
灣
許
多
民
不
聊

生
問
題
，
更
應
振
作
士
氣
與
感
動
國
人
來
面
對

當
前
的
執
政
黨
，
在
民
主
時
代
中
，
革
命
是
非

常
手
段
，
只
能
透
過
選
舉
制
度
來
競
爭
，
政
黨

政
綱
就
格
外
重
要
，
至
今
個
人
看
到
四
位
黨
主

席
參
選
人
，
提
不
出
像
當
年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
「
驅
除
韃
虜
，
恢
復
中
華
；
創
立
民
國
，
平
均

地
權
」
那
四
句
話
如
此
震
撼
人
心
，
激
起
當
時

中
國
大
陸
與
台
灣
兩
地
仁
人
志
士
熱
烈
嚮
應
救

中
華
，
並
先
後
發
動
多
次
革
命
行
動
，
最
終
在

武
昌
革
命
推
翻
滿
清
政
府
，
創
立
中
華
民
國
。 

驅
除
韃
虜
現
今
環
境
當
然
不
存
在
，
但
目
前

綠
色
政
權
的
種
種
倒
行
逆
施
與
層
出
不
窮
的
貪

瀆
腐
敗
事
蹟
，
罄
竹
難
書
，
作
為
在
野
黨
只
能

袖
手
旁
觀
嗎
？
因
此
國
民
黨
應
該
要
有
志
氣
大

聲
說
出
要
打
倒
綠
色
貪
腐
政
權
，
四
位
黨
主
席

參
選
人
若
提
不
出
打
倒
綠
色
貪
腐
政
權
使
命
與

策
略
，
國
民
黨
可
真
的
沒
得
救
。

恢
復
中
華
，
在
當
時
是
要
重
回
漢
民
族
執

政
，
民
主
時
代
講
究
族
群
和
諧
，
但
現
階
段
的

民
進
黨
蔡
政
府
，
中
華
民
國
四
個
字
與
中
華
民

國
國
旗
幾
乎
被
置
之
不
理
，
因
此
四
位
參
選
人

更
應
好
好
證
明
我
們
的
國
家
叫
中
華
民
國
，
韓

國
瑜
在
高
雄
市
長
選
舉
帶
動
國
旗
熱
，
證
明
國

人
熱
愛
國
旗
，
國
民
黨
作
為
中
華
民
國
的
創
建

者
更
應
要
維
護
國
號
與
國
旗
，
除
此
之
外
，
不

重
視
中
華
民
國
國
號
與
國
旗
，
是
無
法
有
尊
嚴

處
理
未
來
兩
岸
談
判
事
宜
。

國
父
創
立
民
國
，
在
當
時
是
為
推
翻
帝
制
，

建
立
亞
洲
第
一
個
共
和
國
，
其
目
的
在
打
倒
腐

敗
無
能
的
滿
清
政
府
，
成
立
民
主
廉
能
政
府
，

而
現
實
環
境
，
執
政
的
民
進
黨
諸
多
措
施
如
不

顧
國
人
健
康
，
開
放
萊
豬
進
口
的
媚
外
施
政
，

防
疫
失
能
無
法
購
足
疫
苗
滿
足
國
人
施
打
，
不

願
發
放
現
金
來
振
興
經
濟
與
諸
多
官
場
醜
聞
，

與
當
時
滿
清
政
府
不
遑
多
讓
，
令
人
民
苦
不
堪

言
，
四
位
參
選
人
若
無
與
重
建
廉
能
政
府
使

命
，
來
紓
解
民
憂
，
是
無
法
讓
民
眾
認
同
。

平
均
地
權
，
為
孫
中
山
先
生
要
打
破
地
主
統

治
的
核
心
工
作
，
讓
農
民
有
自
己
的
土
地
耕

作
，
不
在
受
地
主
欺
壓
，
同
時
要
漲
價
歸
公
，

讓
民
眾
有
安
身
之
地
，
來
台
的
國
民
黨
做
一

半
，
實
現
耕
者
有
其
田
，
但
沒
有
落
實
實
現
漲

價
歸
公
，
陳
水
扁
修
改
土
地
增
值
稅
減
半
，
是

台
灣
近
廿
年
來
房
價
飆
漲
主
兇
，
平
添
民
眾
購

屋
痛
苦
，
馬
英
九
重
返
執
政
，
未
能
修
法
導
正
，

成
為
幫
凶
，
實
在
愧
對
孫
中
山
先
生
。
近
年
網

路
經
濟
盛
行
，
貧
富
差
距
比
孫
中
山
所
處
的
農

工
業
交
替
時
代
更
為
嚴
重
，
四
位
參
選
人
應
設

法
縮
短
貧
富
差
距
，
修
除
民
眾
購
屋
壓
力
，
讓

貧
富
階
級
不
會
對
立
仇
視
與
衝
突
。

孫
中
山
思
想
是
中
國
國
民
黨
最
寶
貴
與
深
厚

的
資
產
，
「
驅
除
韃
虜
，
恢
復
中
華
；
創
立
民

國
，
平
均
地
權
」
只
是
其
中
一
項
，
誠
盼
國
民

黨
黨
主
席
四
位
參
選
人
，
能
好
好
重
溫
孫
中
山

思
想
，
透
過
溫
故
知
新
提
出
國
民
黨
新
使
命
與

政
綱
，
感
動
台
灣
人
民
並
再
次
引
領
中
華
民
國

再
造
台
灣
經
濟
奇
蹟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聞
博╲

大
學
教
師
）

重
溫
孫
文
思
想
再
造
中
國
國
民
黨

澳
門
特
別
行
政
區
於
九
月
十
二
日
舉
行
了

第
七
屆
立
法
會
選
舉
投
票
。
十
四
個
直
選
議

席
在
十
三
萬
七
千
二
百
七
十
九
名
選
民
投
票

下
誕
生
，
疫
情
影
響
下
，
投
票
率
僅
為
百
分

之
四
十
二
點
三
八
。
間
選
的
十
二
名
候
選
人

在
等
額
選
舉
下
成
功
當
選
，
共
七
千
名
法
人

選
民
投
票
，
投
票
率
為
百
分
之
八
十
七
點

三
三
。

本
屆
選
舉
順
利
獲
多
方
肯
定

國
務
院
港
澳
事
務
辦
公
室
發
言
人
表
示
，

在
疫
情
防
控
形
勢
比
較
嚴
峻
的
情
況
下
，
特
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為
選
舉
安
全
、
順
利
舉
行
做

了
周
密
組
織
工
作
和
防
疫
工
作
，
澳
門
居
民

積
極
有
序
參
選
，
依
法
行
使
選
舉
權
，
充
分

彰
顯
了
具
有
澳
門
特
色
的
「
一
國
兩
制
」
成

功
實
踐
。

澳
門
中
聯
辦
發
言
人
指
出
，
該
選
舉
貫
徹

了
「
愛
國
者
治
澳
」
根
本
原
則
。
各
參
選
組

別
充
分
展
現
愛
國
愛
澳
的
責
任
擔
當
，
積
極

備
選
參
選
。
澳
門
社
會
各
界
和
廣
大
居
民
高

舉
愛
國
愛
澳
旗
幟
，
珍
惜
民
主
權
利
，
踴
躍

參
加
投
票
。
整
個
選
舉
展
現
了
風
清
氣
正
、

和
諧
有
序
的
嶄
新
面
貌
。

行
政
長
官
賀
一
誠
表
示
，
他
在
立
法
會
有

十
年
的
議
會
工
作
經
驗
，
曾
擔
任
立
法
議

員
、
副
主
席
和
主
席
職
務
，
故
清
楚
立
法
會

與
政
府
之
間
需
要
做
好
溝
通
工
作
。
他
擔
任

立
法
會
主
席
時
與
政
府
之
間
溝
通
良
好
，
兩

者
相
互
尊
重
，
立
法
會
同
時
也
行
使
了
基
本

法
賦
予
對
政
府
監
督
的
權
限
。
他
現
時
作
為

行
政
長
官
，
同
樣
希
望
立
法
議
員
指
出
和
批

評
政
府
的
不
足
之
處
，
讓
政
府
可
改
正
工

作
。委

任
議
員
考
量
各
界
別
代
表

關
於
委
任
立
法
會
議
員
的
準
則
，
賀
一
誠

表
示
，
待
立
法
會
選
舉
管
理
委
員
會
公
佈
確

認
議
員
的
名
單
後
，
便
將
檢
視
當
中
所
缺
乏

的
界
別
，
從
而
委
任
所
缺
界
別
的
代
表
為
委

任
議
員
，
其
作
用
是
希
望
各
個
界
別
都
能
有

代
表
在
議
會
中
發
表
意
見
。

他
期
望
，
新
一
屆
立
法
議
員
能
夠
付
出
更

多
時
間
參
與
議
會
工
作
，
了
解
社
會
真
正
所

需
。
他
並
表
示
，
議
會
代
表
不
同
界
別
的
利

益
，
議
員
應
在
法
律
出
台
前
，
代
表
所
屬
界

別
的
利
益
研
究
法
案
文
本
，
使
之
在
取
得
共

識
後
投
票
通
過
成
為
法
律
。

是
次
選
舉
過
程
秩
序
良
好
，
體
現
了
公

平
、
公
正
、
廉
潔
的
要
求
。
在
澳
門
和
周
邊

地
區
疫
情
防
控
形
勢
比
較
嚴
峻
的
情
況
下
，

本
屆
選
舉
在
確
保
選
舉
過
程
依
法
有
序
的
同

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

　直接選舉各候選名單得票數與所得議席數目。
（資料來源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）


